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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 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海事局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海事局、长三角航运发展研究院、江苏星州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振翔、黄燕品、许云刚、李佳华、朱坤、马起峰、凌骏、陈俊宇、朱江、蔡邢璐、徐秀敏、

阚昕。

Ⅲ

DB32/T 5072—2025



1

DB32/T 5072—2025

长江江苏段水上吊艄作业条件及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长江江苏段水上吊艄的作业条件与作业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长江江苏段船舶水上吊艄作业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3386—2009　海洋营运船舶明火作业安全技术要求

JT/T 787—2010　船舶修造和拆解单位防污染设施设备配备及操作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吊艄作业　lifting operation
在水上以通过抬升船舶尾部等方式开展更换或者检修螺旋桨、尾轴等部件的作业。

3. 2
吊艄船　lifting boat
从事吊艄作业的专业船舶或特种船舶。

3. 3
吊艄作业单位　lifting operation unit
从事吊艄作业的公司或企业。

4　作业条件

4. 1　一般条件

4. 1. 1　作业选址

4. 1. 1. 1　吊艄作业单位宜选择在有相关服务功能的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进行吊艄作业，设置在服务区

内的吊艄船及相关设施应符合该服务区建设、运营相关规定。

4. 1. 1. 2　吊艄作业水域不应对通航环境构成影响；吊艄作业单位占用港口岸线水域的，应事先取得相关

部门同意。

4. 1. 2　作业单位

4. 1. 2. 1　吊艄作业单位应配备吊艄作业安全与防污染设备，建立吊艄作业安全生产、防污染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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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吊艄作业专业人员，设置能覆盖吊艄作业平台水域的视频监控。

4. 1. 2. 2　吊艄作业单位应定期组织本单位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与防污染操作技能、设备使用、作业程序、

安全防护和应急反应等专业培训和演习。

4. 1. 2. 3　吊艄作业单位宜投保相关的安全和防污染责任保险。

4. 1. 3　作业船舶

4. 1. 3. 1　吊艄船及吊艄作业辅助船应经船舶检验机构法定检验，取得相应的船舶检验证书；吊艄船船龄

不应超过特别定期检验船龄。

4. 1. 3. 2　吊艄船起吊能力应与被吊艄船相匹配。

4. 1. 3. 3　吊艄作业平台应满足刚性、稳性等技术要求，平台面积根据修理船舶吨位而定，一般不宜小于

8 m2。操作平台边缘应设置连续密闭围挡，围挡挡板高度不应低于 50 mm，作业平台围挡内应设置甲板

排水孔及堵孔塞。

4. 1. 3. 4　吊艄船应在经批准的水域锚泊，应安排值班人员保持正规瞭望，并按照规定显示锚泊信号，密

切注意周围环境和船舶航行动态。

4. 1. 3. 5　吊艄船应在可能碍航的缆索、锚、锚链等设备上设置相应的警示标识。

4. 1. 4　作业对象

4. 1. 4. 1　被吊艄船的证书、配员等应符合要求，船龄应在报废年限之内。

4. 1. 4. 2　吊艄作业对象不应为载运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船舶。

4. 1. 5　作业人员

4. 1. 5. 1　从事吊艄作业的人员应经过专门的安全和防污染培训，并具备相应技术能力。

4. 1. 5. 2　吊艄作业现场负责人应对吊艄作业进行全程监督。

4. 1. 5. 3　特种设备操作人员应持有相应有效期范围内的证书。

4. 1. 6　应急反应

4. 1. 6. 1　吊艄作业单位应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防治船舶吊艄作业污染水域应急预案，并

及时更新。

4. 1. 6. 2　吊艄作业单位每季度至少应组织一次安全和防污染应急演练，并做好记录。

4. 2　安全条件

4. 2. 1　作业时间

夜间时段不应开展吊艄作业。

4. 2. 2　气象条件

遇强降雨、冰雪、雷暴、大雾以及六级以上大风等恶劣天气应停止吊艄作业。

4. 2. 3　现场条件

4. 2. 3. 1　吊艄作业现场应配备足量个人安全防护用品、救生设备、通信器材、人员坠落防护装备和呼吸

保护器等，并加以维护；临水作业人员应正确穿戴救生衣、安全帽及其他劳动保护用品。

4. 2. 3. 2　作业现场应配备足量船用灭火器及其他消防器材，每月进行自查和养护，保证处于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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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烧焊或明火作业时，船舶吊艄作业单位应事先向主管机关报备。

4. 2. 3. 3　作业平台应设置安全通道，宽度不应小于 0. 6 m 以上。

4. 2. 3. 4　室内仓库应做到通风、防腐、防火、防高温、防静电，危险品应分别存放，涉及密闭空间作业应遵

守 GB/T 13386—2009 中 4. 5 的操作规程和安全规定。

4. 2. 3. 5　特种设备的检验、使用、维护保养应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和要求。氧气、乙炔等各类气瓶的存放

和管理应符合安全规定。

4. 3　防污染条件

4. 3. 1　吊艄作业单位应按照 JT/T 787—2010 中第 5 章要求配备防污染设施。

4. 3. 2　应对吊艄作业安全全过程实时监控。宜设置吊艄作业水域溢油自动报警系统。

4. 3. 3　吊艄作业船舶在吊艄作业平台从事拆装轴封作业的，应配备移动接液盘（桶）等装置或其他有效

措施收集作业过程中滴漏的油类污染物，移动接液盘（桶）容量应大于轴封处可能的最大漏出量。

4. 3. 4　防污染设施设备应存放在具有良好的通风、散热、防潮、隔热等功能场所内，并加以维护，保持良

好能用状态。

5　作业要求

5. 1　作业前准备

5. 1. 1　被吊艄船应配合吊艄作业单位做好作业前的准备工作，宜提前处于空载状态，关闭电源和气源，

并做好必要物品系固。

5. 1. 2　被吊艄船应将船舶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位置向作业方交底，并商定双方需要落实的安全防护及

防污染措施。

5. 1. 3　应确认安全、防污染设施设备均处于良好状态，明火作业用气瓶及橡胶气管带无气体泄漏，焊接

设备无漏电。

5. 1. 4　作业平台围挡内的甲板排水孔应保持堵塞状态，吸油索和围油栏应布设完成。

5. 1. 5　应在船舶起吊成功并固稳后，将移动接液盘（桶）等装置放置于需修理部位的下方。

5. 2　作业期间

5. 2. 1　作业期间发现有污油滴漏在移动接液盘（桶）外作业平台或者水面上的，应当立即清除；清除过程

使用的抹布、吸油毡等工具应当收集后回收处理。吊艄时，如果作业平台上出现大面积油污或油渍，应停

止吊艄等相关作业。

5. 2. 2　船用起重机作业半径内不应有人进出。

5. 2. 3　明火作业前应以明火作业点为中心，设置 10 m 为半径，向上 2 m，向下至平台或甲板的柱形安全

空间，该空间应通风良好，无易燃易爆货物或可能产生易燃易爆气体或粉尘的货物。

5. 2. 4　明火作业期间，应落实防火防爆措施，明火作业完毕后检查清理现场。

5. 2. 5　作业期间应实时检查围油栏及其他防污染设施运行情况，如发生突发性事件或安全和防污染隐

患，吊艄作业单位应采取应急措施。

5. 2. 6　吊艄作业单位应分类收集船舶吊艄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垃圾、油污水、其他污染物。

5. 3　作业结束

5. 3. 1　船舶吊艄作业完成后，应将吊钩起升至安全高度。



4

DB32/T 5072—2025

5. 3. 2　吊艄作业结束后，吊艄作业单位应对现场进行检查、复核，确保现场无污染物入水，及时处理船舶

污染物，并使用信息系统。

5. 3. 3　吊艄作业单位应如实记录污染物处理情况，并至少保存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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